
■±乏軽奪受 
福派公超

•詞誌及文祭讀後今标萎袞残蜜荏箭

3■車花像遺之殯出福添公胡

。花獻前 整公胡向平建簡委主西支總加駐黨治民門洪國相

Mig

"&f
上 宣

成

口

「15 善玄公漢大 三期星 日三月九 九一Date published 3 September 1986

G

小 
卷
奧
 
.
一 
指
飛
昨
日
在
尖
沙
咀 
一 

「
二
一
U

的
士
高
内
口
角
，人
孤 

祈
聞
二
 

勢
弱
丁 

6£
其
中
一
名
青 

A

丿
二
 
年
被
另
一
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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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日
下
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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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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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班
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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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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腮
，最
後
一
槍
中
正
頭 
力
班
有
廿
多
片
加

部•
胡
勇
光
當
場
死
亡
班
則
只
有
幾
個
人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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柏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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榴
彈
刼
走
兩
名
被
控
行
刼
金
行
的
同
黨*

的
身
體
譯
謡
釁
錄

TS
洋
槍
用
胡
勇
仍
未
中
彈
的
建
榮
奇
園̂

搜
幾
紀
公
田 

曼
谷
警
方
遑
行
全
國
性
的
s•
査
行
動
，經
過
猶
豫
，舉
起
九
毫
米
自 
光
連
打
六
槍
，其
中
三 
量
【
庶
抗
，牝
ii
一
身
人
内
成
厦q
男
二
女
，*
 

四
十
小
時,
警
方
偵
得
三
人
藏
匿
之
所
，於
動
手
槍
就
開
槍
，而
此
槍
擊
中
胡
某
腹
部,
一
廚
氏"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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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
鉄
疑
号
彩
,
跖
，被:

分

鐘

 

牛頭角下邨 

然
後
浜
槍
打
穿
严r
F

{9
彈
各
一
個
，另
有 
香
港
一 
名
商
人
支
持
， 

寿
街
市
今
日
凌S
一 時 

，將
矩
懲
帝
從
情
潟
中 
甲
丁
五
萬
銖• 

他
派
了
兩
名
香.港
女
子 
五
十
分
發
生
三
級
火
警

/

*

NN

今
晨
包
圍
位
於
曼
谷
機
場
附
近
北
革
縣
的
匪 

巢
，雙
方
展
開
激
烈
槍
戰
，三
名
匪
徒
全
部 

被
擊
斃
，
一
名
警
察
中
校
也
被
子
彈
擦
傷
。 

三
名
被
擊
斃
的
男
子
分
别
是
鍾
榮
奇(
二 

十
五
歲)
，s
東
文2
一
十
三
歲)
及
刼
走 

前
兩
人
的
胡
勇
光
，他
們
以
前
從
中
國
大
陸 

去
到
香
港
，去
年
再
專
程
到
泰
國
作
案,
胡 

勇
光
據
説
曾
在
馬
來
西
亞
當
過
警
察
。

刼
犯
案
在
前
日
發
生
，胡
勇
光
乘
該
法
庭
仲
出
同
警
員
書#.
。

=

的
屍
體
經
帶
了
二
十
萬
元
到
泰
國
・ 

- 

警
市
無
帶
武
器
之
機
，成
功
刼
走
兩
人
，第 

此
時
屋
内
已
布
滿
警 
初
步
協
査
後
，再
轉
運 
交
給
一
名
政
客
，由
他 
陣
臭
味
，於
是
通
知 
一 

三
岁
本
來 
一 起
走
的
刼
案
被
告
則
被
警
方
截
察
，他
們
見
鏡
至
法
醫
官
處
是
一
，檢 
安
排
槍
械
及
策
劇
此
次 
名
徐
姓
看
更
。該
看rX
 

回
一
消
息
來
源
稱
，刼
犯
案
由
一
名
港 

此
頑
抗
，於
是
一
起
舉 
驗
。 

行
動
・(
警
察
维
監
今 
豊
窗
内
望
，赫
然
發 

商
幕
後
支
知
，.另
有
兩
名
香
港
女
人
協
助
， 

起
手
槍
向
廚
房
不
停
滴 

曾
經
出
錢
担
保
一
，M  
日
否
認
這
種
説
法
，説 
覺
死
者
身
穿
藍
色
背
心 

畫
兀
買
通
某
些
有
勢
力
人
物
，以 

擊
了
五
分
鐘
，小
至
印 
逃
犯
的
乃
柏
隆.
，警 
三
名
逐
犯
在
泰
國
有
同 
倒
盘
上
，房
小
東
僧 

案
件
發
生
後
，警
方
更
，停
歸
追
经
二
人
下
落
，所
有
海
、陸
、空
出
境
站
都
加
設
關
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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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
日
警
方
查
悉
，去
年
三
人
抵
泰
之
後
，曾""
一名
叫
乃
順
之(
二
十
九
歲)
的

泰

國

人

出

面

。
二 
瞄
準
裝
置
的
長
槍
一
支 
能
與
案
有
關
的
兩
名
香
長
一
，:
于 

租
屋
给
他
們
住•
乃
順
之
曾
在
曼
谷
一
時
裝
店
仔
裁
缝
，日
前
辭
職
，改
行
賣
就
魚
。他
就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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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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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名
叫
乃
祐
隆
灘
的
熟
人
家
中
，乃
柏
隆
，(
二
十
四
歳
〉
，則
是
以
十
萬
銖
担
保
胡
勇
光
外
出 

名
浮
清
修
h

果
瞠
律

！?

誘
 
羅
琳
春
及
像
雲
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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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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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手
胃̂
^

警
方
在
屋
内
展
開
調 
順
之
拘
捕
。警
方
並
會 

查
，警
察
總
監
也
到
場 
追
査
兩
人
是
否
曾
協
助 

視
察
。警
方
在
屋
内
搜 
三
名
逃
犯
離
開
法
庭
。

的
担
保
人
。

警
方
昨
日
到
乃
柏
隆 *
家
中   

>
3
找
乃
順
之
，發
覺
他
去
了
吐
萬
昌
縣
探
望
森
父
仍
未
回
來 

，帶
隊
警
官
立
即
前
往
吐
萬
昌
臨
，
.■|.>
乃
順
之
拘
捕
，迫
他
説
出
三
名
逃
犯
的
藏
身
地
點
，乃
順
之
供 

出
三
人
就
匿
居
暖
府
北
也
縣
挽
仆
匾
中
越
他
納
路
泰
航
合
作
社
新
村
三
二G
二
二
九
號
，該
地
點

獲
兩
枝
九
毫
米
自
動
手 

據
了
解
，這
宗
劫
走 

槍
，
一
枝
二
十
號
短
猥
疑
犯
的
案
件
，幕
後
由 

1
一
日
訊!
兩
班
油 

槍
，三
本
偽
造
的
香
港

英
國
護
照
，
一
份
法
院

逃
走
的
路
綫
地
圖
，M

K
二
型
及R
T
八
二
型

・

在
曼
谷
以
北
约
二
十
五
公
里
。 

泰

警

包

圍

二

【
一
日
訊
】立
法
局
核
電
美
國
考
察
一
一 

團

SB

長
李
鹏
飛
昨
日
認
為
考
察
專
應
該
一
一 

前
往
北
京
向
領
導
人
蜉
釋
池
■?)
的
考
察 

報
告
，並
反
映
香
港
一
二
人
的
步
慮•
「 

5
 

李
鵬
飛
認
為
， 
羚
志
在
定 V 法.
皿 
一 一 

李
議
員
核
電
考
察
科

-?.-
訖
入
容
後,
中
國
「 

柱 
政
府
應
該
盡
快
表
明
熊
|a
，明
確
是
否
-.-. 

名
 
缰
續
興
建
核
電
廠
，以
及
對
裁
告
書
中 

釗
的
安
全
系
统
建
議
及
管
理
制
度
建
議
作
「 

陳 
出
是
否
接
納
的
反
應
。 

〉 

齊
 

至
於
有
人
批
評   

?'! 
告
書
並
無
研
究
大
一
一 

”
亞
灣
核
電
廠
的
變
濟
效
益
問
題
，李
鵬 

强
 
飛
的
看
法
是
，考
察
報
告
已
顧
及
此
項■
"- 

评
内
容
■
他
並
認
為
考
察
團
成
員
之
一
的
一
一 

■
13
fr 
雷
聲
隆
在
報
告
書
發
表
後
才
對
報
告
書
一
一 

論 
提
出
批
評
是
不
對
的•
他
稱
，雷
聲
隆
一一 

報
 
應
在,

中
提
出
意
見
，而
不
應
在
報 
一一 

匕n 
告
發
表
後
才
提
議• 

際
 

而
立
法
局
議
員
李
柱
銘
認
為
報
告
書
一
一 

書 
並
未
説
明
香
港
是
否
有
使
用
核
電
的
必
一一 

要■
他
稱
，首
先
要
證
明
是
否
需
要
，
「 

然
後
證
明
核
電
是
否
便
宜
，第
三
才
是
一一

警
察
中
校M

了
一
槍
， 

該
槍
打
留
門
，再 « 

傷
中
校
的
右
臂
。同
時 

胡
勇
光
則
躍
向
屋
内
右

2  
赴 

) 
美 

.-* 
考 

。
察 

"
團團 長 李 

.-.- 
鵬 

) 
飛稱

集

業
戸
一

榮

奇

開

火

爆

槍

戰

【
一
日
訊
一
一
名
陳
姓
男 

子
，昨
日
乘
假
期
往
行
山
， 

至
下
午
二
時
三
十
分
左
右
， 

陳
至
葵
涌
華
景
山
莊
對
上
一 

處
山
頂
時
，M
然
發
現
一 
名 

青
年
在
上
址
一 
棵
大
樹
上
吊 

頸
，於
是
奔
跑
下
山
報
警■ 

消
防
員
到
場
後
，將
上
吊 

，
一
组
包
圍
三
名
逃
犯 
毒
品
審
訊
瞽
領
導
，

三
名
逃
犯
聞
聲
轉
身
工
副
理
 
青
年
解
下
，證
實
已
死
亡?• 

的
屋
，另
一
組
人
則
在 
與
第
三
組
埋
伏
在
侧
‘
看
見
警
察 
到
來
‘馬

％

86

尊
死
者
身
上
並
無
任
何
身
份
證 

必
經
巷
口
外
的
蜕
壳
油 
第
四
組
負
責
屋
後*• 

上
分
散
逃
去
，到
東
文 

丘

A

卩
河 
明
文
件
，亦
無
遺
書
，警
方 

站
埋
伏
，佈
置
妥
當
後 

今
日
上
午
九
時
三
十 
與
鍾
榮
奇18

手
拔
出
九 

《
口
疑
經
調
査
後
，初
步
相
信
死
因 

，警
官
再
帶
乃 «-
之
到 
一分，一
切
準
備
就
绪
， 
毫
米
的
自
動
手
槍
及
短 

無
可
疑
之
處
。 

那
間
屋
，再
由
他
指
出.帶
隊
的
拾If

逢
警
察
中 
现
槍
，奔
入
厨
房
中
， 

死
者
年
约
十
七
至
二
十
歲
，當
時
身
穿
白
色T 

那
一
間
，以
確
保
無
錯 
校
獨
自
一
人
翻
過
圍11  
個
柒
奇
且
用
短»
槍
向 
健
、灰
色
波
褲
及
白
布
鞋■

胡
勇
光
首
當
其
衝
身
中
六
槍
而
死

景 山

一
跳
入
住
宅
範
圍
内
，烈

警
方
官
員
獲
悉
地
點
；

後
，立
即
與
曼
谷
總
部 

警
方
包
園
後
分
四
組 
後
悄
情
走
近
窗 
，拉 

聯
络
，調
集
五
十
多
名 
行
動
，第
一
組
在
門 

起
窗
帘
向
内
望
，發
覺 

警
員si

到
泰
航
合
作
社 
一，準
備18

時
從
門
口
衝 
逃
脱
的
三
人
正
在
客e 

包
圍
。警
員
分
開
兩
組 
入
，第
二
組
由
該
區
的 
中
看
電
視•

■1R
工
作

N
t

其

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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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
争
弟
用
囊k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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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
育
第
人
；

碘
熹*
^
^
」

■

?**
 尊*
女
冬
畲
家
务 ^^at.   

^-
K
一
日
訊!
公
民
協
會
副
主
席 «
偉
雄
昨
日
表
示
，該
會
大 
估
及
檢
査
大
亞
湾
的
設
備
，並
經
常
给
予
意
見■
此
外
，又
建 

亞
灣
考
察
團
深
信
市
民
最
關
心
的
安
全
問
題
將
獲
解
决
，因
此 
議
中
國
定
期
與
外
國
核
電
席
交
流
預
防
意
外
的
經
驗
。 

，該
團
亦
將
支
持
核
電
鹿
之
興
建
。 

®
偉
雄
又
表
示
，本
港
所
有
的
反
建
、延
建
或
遷
建
建
議
都 

郷
偉
忆
稱
，市
民
最
關
心
的
是
安
全
問
題
，若
安
全
問
題
解 
是
善
意
的
，目
的
均
是
關
注
安
全
問
題
。他
稱
，該
會
大
亞
灣

-
安
全
。如
不
能
證
明
核
電
是
廉
宜
而
必
要
的
，則
不
能
説
服
市
民
接
受
一- 

這
樣
的
小
風
險.

- 
立
法
局
議
員
陳
濟
强
則
批
評
報
告
書
欠
缺
新
意
及
缺
乏
敷
據
支
持
。
一一 

- 
他
表
示
，原
則
上
他
贊
成
奉
行
特
别
菱
討
論
核
電
廠
，但
同
時
認
為(- 

一
宴
未
必
有
用• 

L  

郡S 
康

談

核

電

康

安
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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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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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M
^
卷器 "
代
煞
东
總
觀
嚐
自••

决
，則
他
們
不
會
反
對
興
建
核
電
麻
。而
在
安
全
問
題
上
，除 
考
察
團
日
前
曾
進
行
非
正
式
抽
樣
訪
問
，结
果
與
敷
日
前f

市 

.場
調
査
公
司
」的
調

了
建
築
及
設
計
問
題 
^
^
 

外
，讓
港
人
參
與
的■
 

監
察
組
纖
將
起
重
要

作
用
，因
此
他
們
曾 

t 

建
議
成
立
有
港
人
參 

「 

與
的
永
久
性
監
察
組

绩
。他

説
，前
日
閲
乱

獲
悉
港
澳
辦
公
室
副

覇£
 

一、存

生

問

茎

查
结
果
略
同
，顯
示

市
民
大
多
關
心
核
電

安
全
問
題
。倘
安
全

問
題
獲
得
解
决
，其 

他
問
題
將
可
迎
刃
而

解・ 公
民
協
會
主
席
張 

有
興
則
表
示
，該
會 

主
任
李
後
認
為
設
立 

，
， 

， 

日
前
曾
致
函
趙
紫
陽 

有
港
人
參
與
的
監
察
組
缴
是
個
好
主
意
，並
表
示
中
國
會
考
慮 
總
理
，建
議
考
慮
核
電
麻
遷
往
湖
頭
角(
大
亞
若
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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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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離
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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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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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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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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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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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
，因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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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
全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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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獲
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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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中
国
决
定
要
在
原
址
興
建
核
電
厳
，則
希
望
有

98
方
面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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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好
處
，他
相
信
中*
菱
受
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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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
建
議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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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
並
稱
，他
已
於
前
日
代
表
考
察
團
致
函
李
後
，再
提
出
数 
考
慮
立
法
局
的
報
告
書
，做
好
各
項
安
全
工
作
・ 

人
越
邊K
察«
電/
連
行
的
建
議•

他
並
認
為
，核
電
施
芒
定
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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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
具
體
建
議
，包
括
要
求
中
國
接
受
及
遵
守
「風
際
原
子
能
組
他
並
表
示
，他
贊
成
立
法
局
召
開
塞
討
論
考
察
團
的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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